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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486        证券简称：ST 索尔科        主办券商：国金证券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纪律处分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给予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

体纪律处分的决定书 

收到日期：2024 年 1 月 22 日 

生效日期：2024 年 1 月 18 日 

作出主体：全国股转公司 

措施类别：纪律处分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季伟源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监高 

时任董事长 

唐菊华 董监高 时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 

 

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公司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的情况构成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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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的情况，构成了信息披露违

规 

 

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一、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 

2021 年，ST索尔科与关联方张家港保税区远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 ST 索

尔科实际控制人季伟源控制的企业)及苏州鑫众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系季伟源

兄弟担任普通合伙人的企业) 2 家公司签订补充借款合同，挂牌公司借入金额

10,463.36 万元；与关联方江苏丰庆源贸易有限公司(系季伟源参股企业，以下

简称丰庆源)签订借款合同，挂牌公司借入金额 1,800 万元。上述合同涉及金额

合计 12,263.36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0.12%。2022

年，ST 索尔科与关联方丰庆源及江苏世纪天源进出口有限公司(系季伟源控股企

业)2家公司签订补充借款合同，挂牌公司借入金额 2,901.46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为 50.1%。 

上述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时，ST 索尔科未履行审议程序且未及时披露，后

分别于 2022年 4月 25 日、2022年 5月 12日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补充审议并

披露。 

ST 索尔科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的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2020年 1月 3日发布，以下简称《公司治理规则

(2020)》)第一百零六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2021

年 11月 12日发布，以下简称《公司治理规则》)第一百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20年 1月 3日发布，以下简称《信息披露

规则(2020)》)第四十二条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 (2021年 11 月 12 日发布，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构成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违规。 

二、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 

2019 年 8 月，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受理 ST 索尔科与江苏蔚翔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涉案金额 2,702.25万元，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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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比例为 13.6%。2020 年 9月，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受理广西卓能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 ST索尔科票据追索权纠纷案，涉案金额 2,557.22万元，占

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9.9%。2021 年 3月，江苏省南京市六合

区人民法院受理 ST索尔科与南京环绿新能源车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涉

案金额 3340.4 万元；2021 年 4 月，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受理东风特

汽(十堰)专用车有限公司与 ST 索尔科买卖合同纠纷案， 涉案金额 1,220.48 万

元；2021 年 11月，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受理 ST 索尔科与绍兴市奔浪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涉案金额 1,162.07 万元。上述诉讼涉及金额合计

5722.95万元，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5.39%。2022年 8月，

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人民法院受理秦皇岛市芯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 ST 索尔

科买卖合同纠纷案，涉案金额 597.62万元，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比例为 10.32%。ST 索尔科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诉讼，后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2023 年 4月 3 日补充披露。 

ST 索尔科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的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2017年 12月 22日发布，以下简称《信息披露细则》)

第四十八条、《信息披露规则(2020)》第四十七条及《信息披露规则》第四十六

条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三、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 

2022 年，因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和解协议， ST索尔科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上述事项发生时，公司未及时披露，后于 2022年 8月 26日补充披露；2023

年，因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ST 索

尔科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未及时披露，后于 2023年 8月 11日补充披

露。2023年 7月 22日 ，ST 索尔科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未及

时披露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公告，后于 2023 年 7月 27日补充披露。 

ST 索尔科未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的行为，违反了《信息披露规则》第五十六

条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董事长季伟源、董事会秘书唐菊华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违反了《公

司治理规则》第五条、《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的规定，对挂牌公司上述违规行

为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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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6.2 条、第 6.3 条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

的规定：给予 ST 索尔科、季伟源、唐菊华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并记入证券期

货市场诚信档案。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对上述违规行为高度重视，诚恳接受此次纪律处分，今 

后将严格遵守《公司治理规则》《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规定和业务规则，严格

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公司内控管理，规范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 

护公众公司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给予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纪律处分的 

决定》（[2024]4 号）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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